杭州师范大学护理学院学生科研创新特别奖励办法
为鼓励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，增强社会竞争能力，奖励学生在发明创作、科学研究、创新创业领域取得的成绩，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一、奖励范围和办法
1、 获得国家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专利、软件著作权的，按每项奖励；
2、 创办公司取得营业执照并担任法人的有奖励，入驻学校创业园的有奖励。
3、 以第一作者在一级、二级、三级刊物上发表作品（包括论文、书画、篆刻等；刊物等级认定依据杭州师范大学科技处和人文社科处的有关规定），根据发表刊物级别及收录级别，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。
4、 获得国家级、省市级科技创新类奖项，根据获奖等级及科研积分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。
5、 我校本科生星光计划、创新创业项目有立项及结题，分别给予一定的立项经费奖励。
二、奖励程序及说明
1、本奖励每学期评比一次，上半年只评选毕业年级，下半年评选非毕业年级。凡符合特别奖励条件的者，可向学院申报，填写《杭州师范大学护理学院学生科研创新特别奖励申请表》，并附相关证明材料。
2、已发表作品均需见刊，毕业班学生作品若未见刊，需提供录用通知材料，后期补发封面、目录、正文等刊物材料。
3、已发作品中，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一发表单位的，奖励金按全额发放，发表单位为其他情况的，奖励金发放额需乘以系数0.8。
4、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，学生本人须为第一发明人，专利权人为杭州师范大学（包括护理学院、附属医院等）的，奖励金按全额发放；专利权人为为学生本人的，奖励金发放额需乘以系数0.5；专利权人为其他单位的，发放额需乘以系数0.25，且由学工办审核后视情况决定是否发放奖励。
5、院学工办会同相关部门对申报人所获奖项和学术成果等进行认定。
6、学院向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金，若已获上级部门或外单位的证书，学校不再另发证书。对成绩特别突出的个人，将向本人毕业的中学和家长所在单位寄发喜报。
三、本办法适用于全日制本科在校学生、应届毕业生，由护理学院学工办负责解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护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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